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与关联方等联合投资建设中泰崇左产业园新材料标准 

厂房一期及排污配套基础设施 PPP 项目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作为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独立董事，我们在事前核查本公司与关联方等联合投资建设中泰崇左

产业园新材料标准厂房一期及排污配套基础设施PPP项目（以下简称“该

PPP 项目”）有关材料的基础上，基于客观独立地判断，对此予以事前认

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本公司与中国化学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浙江海拓环境技术

有限公司、广西崇左市城市工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投资建设该

PPP 项目并设立 PPP 项目公司，旨在拓展本公司在基础设施、环境治理

领域的工程和运营业绩，进一步优化公司业务结构，促进公司跨领域发

展。 

二、本次联合投资建设该 PPP 项目，可能因本公司承担该 PPP 项目

的部分工程业务而产生新的关联交易；不产生新的同业竞争。 

三、本公司在该 PPP 项目公司总股本中占比较低，不委派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应关注关联投资的管理风险。 

四、本次关联投资事项事先获得独立董事的审议认可，一致同意将

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在表决时实行关联董事回避，审

议程序合规。 

综上所述，本公司投资建设该 PPP项目并设立项目公司有利于本公

司拓展基础设施、环境治理业务，不会影响本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会

损害本公司利益与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 

（以下无正文） 

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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